
- 1 -

西藏昌都市财政局文件

昌财农指〔2024〕13号

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森林消防支队：

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西藏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告知增发 2023 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藏财资环指〔2024〕8 号），

现下达你单位增发 2023 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补助

资金预算 15152 万元，项目名称及代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

工程补助资金（54000024T000001815741）。根据《增发 2023 年

国债资金管理办法》（财预〔2023〕122 号）等文件规定，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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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项资金列入 2024 年预算，收入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

分类科目“1103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工程抢险能力提升

项目、基层防灾项目支出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2401

应急管理事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项目支出列入 2024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2402 消防救援事务”。今后如无变化，不

再另行发文。

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项目内容高质实施，规范使用资金，

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不得超进度拨付资金。不得用

于置换已拨付到位的中央、地方财政资金等各渠道建设资金，不

得挪用于与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三、各单位要做好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落实项目主管部

门主体责任。在预算执行中，加强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

“双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确

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增发 2023 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补助资金分配表

2.增发 2023 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西藏昌都市财政局

202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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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会计监督科。

西藏昌都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3月 13 日印发


